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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由持股行权和纠纷调解两部分组成，两部分前言内容分别是：

一、持 股 行 权

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投资者群体，目前，Ａ股上市公司数量突

破 ５ ０００家，个人投资者总数突破 ２ 亿，保护好投资者合法权益直接关系到社会公

平正义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到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作为法定投资

者保护机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初步形成了以投资者

教育为基础，以持股行权、纠纷调解、维权诉讼等为特色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投服模式”。其中，持股行权业务立足股东身份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就公司资产重

组、章程修改、承诺变更等事项中可能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行使质询权、建

议权等股东权利，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提升获得感。

广大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最终的目的是获得投资收益，而让绝大多数投资

者获得收益的前提是上市公司价值不断增长，这就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做好两方面

工作：一方面要持续做好价值创造，另一方面要确保公司治理能够为价值创造活动

保驾护航。任何不利于上市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价值创造活动以及不规范的公司

治理都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痛点。投服中心持股行权业务始终从广大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痛点出发，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公司治理规范，通过发

送股东函、现场行权、公开征集、联合其他投资者行权等举措，示范引领中小投资者

做积极股东，推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底，投服中心累计行权

３ ４８２场，年内就资产收购和出售、上市公司资金安全等事项开展日常行权共计 １４７

场，同时，集中参加了 ２１０ 场上市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业绩说明会，覆盖沪深北 ５ 大上市

板块，涉及 ６６个细分行业，鼓励广大中小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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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投服中心 ２０２２年行权案例中筛选出 ２２个，覆盖了资产重组、资金占用、

业绩承诺等主要行权事项类型，通过解析具体案例中投服中心的行权关注点，系统

介绍投服中心揭示风险、阻断风险的行权活动，为中小投资者提供行权参考，激发

他们参与公司治理的热情。

二、纠 纷 调 解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在市场规模、体系结构、发展质量和

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投资者的积极参与。切实维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既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民生工程，也是确保资本市场长

期稳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中证法律服务中心）作为中国证监

会批准设立的、我国唯一跨区域跨市场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秉承

“为民、奉献、专业、引领”理念，以实际行动落实落细习近平总书记“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指示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精神要求”，扎实做好

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业务，推动形成资本市场司法救济之外的新路径，为维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作出有益探索。

自揭牌成立以来，中证法律服务中心不忘初心，守正创新，不断畅通投资者维

权渠道，努力提高投资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一是通过明确受理范围、提高征询

效率等方式提升纠纷受理能力和质量，全面承接资本市场纠纷；二是坚持做好调解

主业，通过科技赋能以推进在线调解及“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方便投资者依法维

权；三是全面铺开损失测算，提升科学化解纠纷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中证法律服

务中心积极贯彻落实证监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建设的意见》，与全国 ９５家高中级人民法院签署诉调对接合作协议，实现全

国 ３６个辖区全覆盖，推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等涉众型纠纷通过该机制实现标

准化委托委派，纠纷化解质效不断提升。此外，中证法律服务中心依托自身开发的

损失计算系统，与各地法院全面构建“损失计算＋示范判决＋纠纷调解”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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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陈述纠纷化解全链条工作机制，显著提升该类纠纷的调解效率，有效维护了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截至 ２０２２年底，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已累计登记纠纷 ２． ３万余件，受理 １． ６万余

件，调解成功 １． １万余件，争议金额约 ９５ 亿元，投资者获赔金额约 ３０ 亿元，资本市

场调解主渠道地位不断巩固。本书选取了近年来在中证法律服务中心调解及诉调

对接实务工作中比较典型的案例进行剖析研究，旨在通过案例分析来阐明法律适

用，剖析交易规则，交流调解技巧，提示投资风险等。案例类型涵盖证券纠纷、基金

纠纷、期货纠纷、上市公司纠纷等各领域，希望对中小投资者维权、经营主体规范经

营以及今后的纠纷调解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出现错漏之处，敬请各位读者、同行及专家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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